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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为安全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我市安全生产管理创新工作纪实

瑞安市安全生产委员会 瑞安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联办 【第36期】月刊安全视界安全视界

《瑞安市安全生产
及消防安全联合
执法实施细则》
审议通过■记者 陈丹丹 通讯员 贾思聪

本报讯（通讯员 赵煦 记者 陈丹丹）

日前，第 27 次市委常委会对出租房综合

管理、安全生产等工作开展专题研究，并

审议通过《瑞安市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联

合执法实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细

则》），明确细化了联合执法工作的依据、

目的、职责分工、适用范围、组织实施程序

和责任追究等方面内容。

职责分工更加明确。《细则》规定，市

政府及镇街安委办、消安委办为联合执法

的统一协调机构。各镇街、各部门必须按

照“谁分管、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

“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根据部门职责

规定，履行联合执法工作职责。各具有执

法职能的市安委会和消安委会成员单位

必须按照我市“综治网格”的划分要求，对

全市15个一级网格和75个二级网格的执

法责任人员进行明确，且保持相对固定，

确保网格执法人员及责任的全覆盖。

适用范围更加宽泛。《细则》对联合执

法的 5 种适用情形进行规定，一是隐患排

查过程中发现没有依法取得相关证照、非

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形，需要多个执

法部门共同执法的；二是虽已取得相关证

照，但存在重大事故隐患和火灾隐患，或

重大事故隐患和火灾隐患长期得不到治

理，依法应停产停业整顿或关闭的，依照

规定职责需经相关执法部门共同执法方

能整改或处罚的；三是生产经营单位新

建、改建、扩建项目安全设施、消防安全设

施未经有关部门审查批准而擅自投入使

用以及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应

停产停业整顿，有关执法部门在查处上述

违法、违规行为过程中发现该单位行为违

反多种行业领域法律、法规的；四是生产

经营单位拒绝、阻碍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

检查或拒不执行有关部门监管监察指令，

需有关执法部门共同执法的；五是上级人

民政府、安委办、消安委办及部门交办的

重大隐患整治和其他违法情形，进一步拓

宽了联合执法的适用范围。

执法程序更加完善。《细则》对联合执

法的程序进行细化和完善，详细规定联合

执法工作必须遵循启动、准备、执行、办结

等四个程序。同时，要求各部门在遵循规

定程序基础上，做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

确保联合执法工作的顺利运转。

责任追究更加严格。《细则》首次对各种

理由推诿和拒绝，对联合执法工作不配合、

执法不规范、存在消极应付、扯皮推诿等现

象的责任追究问题进行明确，规定将对相关

责任人员依照《瑞安市安全生产行政事前问

责暂行办法》实行严格的行政问责。

小微企业是我市经济最具活力的组成

部分。为助推小微企业自觉落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履行安全生产义务，今年 9 月份

开始，市安监局组织安全生产专家和职能部

门人员通过现场踏勘、座谈讨论等形式，历

时 2 个多月，完成《小微企业安全生产管理

台账》汇编工作。

《小微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台账》注重与

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分细则、小微企业安全生

产工作实际“双结合”，将多类大同小异的企

业安全台账进行整合浓缩，集成为小微企业

“一本式”台账，最大程度地减轻微型企业的

工作量。

该台账在注重突出企业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基本信息、安

全生产责任制和规章制度、安全生产检查记

录等共性内容的同时，预留安全生产操作规

程等个性空间，既帮助企业实现轻松做台

账，又引导企业根据实际完善台账，实现企

业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我会安全”

转变。

下一步，我市还将逐步把台账内容设置

与隐患信息平台建设工作相结合，最终实现

企业按照台账内容开展自查自纠，通过隐患

信息平台完成自主输入，形成人机互动的信

息化管理模式。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两句古语，一来得出做事要防微杜渐的结论，二来能反映出做好基础性工作的
重要性。安全生产监管工作亦是如此。

今年以来，我市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措施有力，维护了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的基本稳定。这是市安监部门坚持推广安全生产管理创
新之举、持续推进安全生产监管创新工作所开创的全新局面。

加强合用场所消防安全防范创新体系建设、打造安全生产网格信息平台、推行多主体大型市场和楼宇安全生产管理、汇编《小微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台账》，一项项安全管理创新方式的出台、实施和推广，筑起安全发展长堤，逐步实现我市安全生产工作长治久安。

巧借“东风”：打造安全生产网格信息平台

安全生产如何实现跨区域的协同运作和

管理，企业的安全管理、隐患排查工作如何跟

进，进而形成一种可推广、复制的安全生产管

理模式，已成为安监部门的一道攻关难题。

根据网格化管理的工作设定，我市巧借

温州试点工作的“东风”，开发安全生产网格

信息平台，将全市 1888 个网格、2 万余家企

业信息纳入平台，建立基础信息库。

登陆安全生产网格信息平台，可轻松查

询到企业基本信息和安全生产信息，在企业

隐患跟踪模块，还会显示出企业隐患自查的

上报时间和整改状态。安全生产网格人员

和企业可分别登陆上传巡查情况和自查情

况，真正实现“一个平台、两个端口、多项内

容、实时更新”。

“目前平台已投入使用，安全生产监管人

员可以通过移动执法终端或手机客户端，对

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建档登记，并指导

督促企业自主上报信息，保证数据实时更

新。”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平台通过及时采

集、上报企业的安全生产信息，将重点放在基

础管理、设备设施管理、作业现场管理等 16

个方面工作落实情况上，实现了企业安全生

产信息共享。

同时，该平台还设置工作预警，从而做

到有计划、有重点、高效率完成各项工作，有

效提高了安全生产工作的效率和效能。

以点带面：合用场所消防安全防范全面推广

现在，塘下镇五方村的一家家商铺都砌

上石墙，安装了防火门、电线进行套管，并配

备了灭火器等消防器材。作为我市合用场

所消防安全防范创新体系建设的试点样板

区，该村的消防安全面貌焕然一新，营造出

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今年以来，我市加快推进合用场所消防

安全防范创新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制定下发

合用场所消防安全整治基本标准和加快推

进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合用场所消防安全

防范创新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并起草

《瑞安市合用场所消防安全防范体系工作手

册》和《300 平方米以下消防装修管理办

法》，进一步完善监管体系，弥补 300 平方米

以下合用场所的装修监管盲区。

4 月 25 日，我市专门召开合用场所消

防安全整治工作推进会，要求各镇街积极

推广“一户一档、一案一策”等整治经

验，按照“电线套管、明火集中、隔板阻

燃、通道畅通”的要求，突出抓工业园

区、商业街区、个体加工户集中区域等合

用场所消防安全整治。

截至目前，全市共排查存在“合用场所”

现象的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出租房）9775

家，已整改落实2232家，整改率23%。通过

“以点带面、样板先行、多点示范”的办法全

面推广，投入 90 余万元完成塘下、锦湖、莘

塍等 3 个镇街的试点工作，逐步规范合用场

所消防安全防范措施，进一步建立健全长效

管理机制。

积极探索：大型市场和楼宇安全监管巧创新

我市大大小小各类专业市场繁多，但由

于日常监管难、责任不明晰等原因，近年来

虽不断进行整改，仍存在安全生产基础薄

弱、隐患众多等问题，其中多主体大型市场

和楼宇的安全监管就是突出的问题之一。

今年以来，我市扎实开展多主体大型市

场和楼宇安全监管创新试点工作。目前已

顺利完成《瑞安市多主体大型市场和楼宇安

全监管实施细则》和《瑞安市多主体大型市

场和楼宇安全监管创新体系手册》编印工

作。

《瑞安市多主体大型市场和楼宇安全监

管实施细则》确定消防安全、建筑安全、施工

安全等九大项内容为大型市场和楼宇安全

生产综合监管的重点，明确镇街和相关部门

的监管职责；政府管理单位、产权单位、物业

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并将大型

市场和楼宇的安全监管纳入安全生产网格

化、消防安全“户籍化”管理体系。

《瑞安市多主体大型市场和楼宇安全监

管创新体系手册》作为《细则》的配套措施，

则重点突出安全生产责任制、设备设施管理

制度、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等内容，为加强安

全综合监管提供了重要参考。

领军带头：于“小微”处着手助推企业大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陈志勇 记者 陈丹丹）

12 月 17 日至 20 日，我市在各行业主管部

门拉网式排查的基础上，对所有在建的市

政道路、交通、房屋建筑、给排水、园林绿化

等工程进行了安全生产大检查。

特别是在燃气管道专项检查中，有关

人员先后走访了市市政园林局、市燃气行

业协会等单位，对近 3 年发生的各类工程

规划、施工、监理等环节不规范造成燃气

管道破坏、燃气泄漏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并一一提出了意见建议。

截至目前，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 39

人次，检查项目工程 16 家，排查各类隐患

42 处，责令 6 家单位限期整改，责令 1 家

单位停产。

我市开展施工领域
和燃气管道
安全生产大检查


